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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购买金额

产品期限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C34251229000-0000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500万元

181天

● 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不排除理财产品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因素影响，导

致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投资主体

重庆再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保本挂钩黄金）
产品(TGG25102207)

投资金额
（万元）

7,000

起息日

2025/9/29

赎回时间

2025/12/29

预期年化利率

1%或 1.69%或
1.78%

实 际 年 化
利率

1.78%

收益金额
（元）

310,646.58

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再升科技”）于2025年9月17日先后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障日常资金运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

险较低的理财产品，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的《再升科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
078）。

（二）现金管理目的

在保障公司日常资金运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用于低风险短

期理财产品，可进一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

（三）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现金管理的资金均为公司暂时闲置的部分自有资金。

三、本次现金管理情况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
金融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CC342512290
00-00000000）

受托方名
称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产 品 类
型

银 行 理
财

产 品 起 始
日 -产 品 到

期日

2025/12/31-
2026/6/30

投资金
额

9,500
万元

是 否 存
在 受 限

情形

否

收 益 类
型

保 本 浮
动收益

资 金 来
源

自 有 资
金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1.2% 或
2%

实 际 收
益 或 损

失

不适用

未到期金
额

9,500 万
元

逾期未
收回金

额

不适用

减值准
备计提
金额

不适用

四、风险控制措施/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购买理财合计金额为人民币9,500万元。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通过对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且能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理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

较大影响。

2、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项目“交易性金融资产”，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计

入利润表项目“投资收益”。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上报董事会，及时

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购买的产品收益大幅低于预

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已制定《现金管理产品管理制度》，从审批权限与决策程序、日常管理与报告制度，以及风

险控制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进一步规范公司现金管理产品的日常管理，保证公司资金、

财产安全，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股东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3、公司内审部负责对公司现金管理业务进行审计，负责监督核实财务部账务处理情况。内审部

每个季度末应对理财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行日常检查；

5、独立董事有权对上述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运行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收益进展情况，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本次公司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该产品风险程度低，符合公司内

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的

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理财产品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

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因素影响，导致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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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
编码：CC34241202001-0000000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
编码：CC34241203001-0000000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
编码：CC34241203002-0000000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 86 天结构性存
款（产品代码：NCQ02133）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19151期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
编号：CC34250117000-0000000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59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CQ02187）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
编号：CC34250120000-0000000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88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CQ02257）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编码：
CC34250304001-0000000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4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CQ02285）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
存款（50008360020250321001）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CC34250417000-00000000）

招商银行智汇系列看跌两层区间27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FCQ00163）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C34250604000-00000000）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C34250604001-00000000）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CC34250627000-0000000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29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CQ02399）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28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CQ02405）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CC34250722000-00000000）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CC34250731004-00000000)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28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NCQ02460）

共赢智信黄金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A14236期
（产品编码：C25A14236）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保本挂钩黄金）产品
（产品简码：TGG25102207）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人 民 币 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CC34251013003-00000000)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保本挂钩黄金）产品
（TGG25102313）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C34251020002-0000000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C34251104000-00000000)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CC34251229000-00000000)

实际投入金额

10,000.00

9,000.00

10,000.00

3,000.00
5,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3,000.00

9,000.00

5,000.00

3,000.00

10,000.00

3,000.00

10,000.00

9,000.00

19,000.00

8,000.00

3,000.00

10,000.00

19,000.00

11,000.00

7,500.00

7,000.00

10,000.00

4,000.00

10,000.00

19,000.00

9,500.00
241,000.00

实际收回本金

10,000.00

9,000.00

10,000.00

3,000.00
5,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3,000.00

9,000.00

5,000.00

3,000.00

10,000.00

3,000.00

10,000.00

9,000.00

19,000.00

8,000.00

3,000.00

10,000.00

19,000.00

11,000.00

0

7,000.00

0

0

0

0

0
181,000

实际收益

107.21

47.71

23.56

16.26
5.03
21.55

18.18

31.96

14.47

48.77

25.75

10.21

32.41

4.26

12.33

10.65

28.42

12.39

4.49

45.87

88.08

15.95

未到期

31.06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未到期

656.57
32,000.00
14.65
7.23

60,000.00
0

60,000.00

到 期 未 收 回 本
金金额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未赎回

无

未赎回

未赎回

未赎回

未赎回

未赎回

0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1月1日

股票代码：A股：600663 股票简称：陆家嘴 编号：临2026-001
B股：900932 陆家B股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一审共同被告[上海东袤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袤公司”）为并案审理原告]；东袤公司为二审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公司为二审被上诉人
● 涉案金额：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一审判决结果为责令上海德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德普文化”）搬离标的房屋、向东袤公司支付租金、占用费暂计1,570万元（占用费已计算
至德普文化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等；东袤公司向德普文化支付装修改造补偿款3,600万元等]

●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已取得二审终审判决，判决结果尚待履行。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前期已根据本案件一审判决结果计提了预计负债，后续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
案件后续进展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公司2025年利润的实际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此外，根据
2023年3月公司与控股股东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若东袤公司因约定的相关事由遭受经济损失的，由陆家嘴集团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因此，陆家嘴集团具有相应合同义务就最终判决结果向东袤公司进行补偿，东袤公司将计入资本公
积。公司将及时跟进事项进展并根据规则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3年7月，因德普文化拒付租金、违规装修改造等重大违约行为，东袤公司提起诉讼，要求德

普文化返还房屋，并支付欠付租金及违约金等共计2,421.22万元（暂计金额）。2023年9月，德普文化
提起诉讼，要求公司、东袤公司及陆家嘴集团连带赔偿因租赁合同提前解除所造成损失合计 62,
960.95万元。2025年4月，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一审判决书（2024）沪0115民初
27030号。东袤公司、德普文化均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分别向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情况分别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2025年4月19日、2025年9月5日

披露的临2023-085、临2025-007及临2025-032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东袤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二审判决书（2025）沪01民终12138

号，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7,770元，由上海德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担1,187,186元，上海东袤置业有

限公司负担480,5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已取得二审终审判决，判决结果尚待履行。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前期已根据本

案件一审判决结果计提了预计负债，后续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后续进展进行相应
会计处理，对公司2025年利润的实际影响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此外，根据2023年3月公司与控股
股东陆家嘴集团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陆家嘴集团保证，就东袤公司因交割日（2023年7
月10日）前的事由而产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或其他事项导致的任何或有负债或被追究法律责任致
使东袤公司遭受经济损失的，则由陆家嘴集团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因此，陆家嘴集团具有相应合同
义务就最终判决结果向东袤公司进行补偿，东袤公司将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将及时跟进事项进展并根据规则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已披露的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类别

诉讼

原告/申请执行人

陆家嘴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被告/被执行人

平阳隆恒置业有限
公司、融创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案由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涉案金额
（原告诉请）

57,858.13
万元

进展情况

双方签署和解协议，收到法院结案通
知：(2024)沪74执1687号案已结案[终结

执行(和解长期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案件外，公司已披露的其他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暂无新的进展，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07）。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1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经济开发区利十一路118号维远股份办公楼五楼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7
367,794,492
67.308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和《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魏
玉东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刘兴华先生、巴树青先生、殷鹏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参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4,872,756
比例（%）
99.4167

反对
票数

992,236
比例（%）
0.5336

弃权
票数
92,500

比例（%）
0.049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申请融资及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66,779,356
比例（%）
99.7240

反对
票数

997,536
比例（%）
0.2712

弃权
票数
17,600

比例（%）
0.004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972,756
比例（%）

94.8487

反对

票数

992,236
比例（%）

4.7120

弃权

票数

92,500
比例（%）

0.439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娜、薛岩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5-临073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12
5,217,492,025

70.461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普公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明宝和冯凯丽律师出席会议并作见证。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7人，公司董事王普公、李西武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公司独立董

事孙积禄、尉克俭、满莉、刘力、杨鼎新通过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王萌、李志磊、彭宁、范
晓、王樯忠、马晓平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麻在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证券事务代表徐学民列席会议，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212,473,540
比例（%）
99.9038

反对
票数

4,394,285
比例（%）
0.0842

弃权
票数

624,200
比例（%）
0.012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 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提案

同意

票数

693,711,234
比例（%）

99.2817

反对

票数

4,394,285
比例（%）

0.6288

弃权

票数

624,200
比例（%）

0.089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宝、冯凯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公告编号：2026-00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B座长沙银行总行1908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0
2,414,209,760

61.262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会议由张曼董事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本行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0人，出席3人，董事黄璋、李晞、龙桂元，独立董事易骆之、王丽君、王宗润、曹

虹剑因公未出席。
2、本行董事会秘书、首席风险官彭敬恩出席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非资本类金融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2,697,878
比例（%）

99.5231

反对

票数

11,497,082
比例（%）

0.4762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36,011,772
比例（%）

99.9640

反对

票数

753,571
比例（%）

0.0352

弃权

票数

13,900
比例（%）

0.000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议案名称

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对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741,519,427

比例（%）

99.8966

反对

票数

753,571

比例（%）

0.1015

弃权

票数

13,900

比例（%）

0.001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议案2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1/2以上通过。

议案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东是：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程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另外，根据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12月24日）质

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份的50%的股东，及在本行授信逾期的股东，其投票表决
权将被限制。本次股东会，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东未出席，未行使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翰骏程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华斌、向爱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行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777 证券简称：千里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蔡家岗镇凤栖路16号公司总部大楼11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37
2,294,603,376

50.753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鲍毅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85,078,100
比例（%）
99.3170

反对
票数

791,775
比例（%）
0.0568

弃权
票数

8,733,501
比例（%）
0.626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528,100

比例
（%）

78.8578

反对

票数

791,775

比例
（%）

1.7574

弃权

票数

8,733,501

比例（%）

19.384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涉及关联事项，关联股东重庆江河汇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相关表决权不计

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项瑾、沈博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千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602 证券简称：康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南路2891弄200号1幢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90
90

304,026,507
304,026,507
58.5369
58.53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建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张熙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837,703
比例（%）
99.0486

反对
票数

339,116
比例（%）
0.8224

弃权
票数
53,124

比例（%）
0.1290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3,580,667
比例（%）
99.8533

反对
票数

363,516
比例（%）
0.1195

弃权
票数
82,324

比例（%）
0.0272

3、议案名称：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802,428
比例（%）
98.9937

反对
票数

359,916
比例（%）
0.8134

弃权
票数
85,324

比例（%）
0.192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预
计的议案

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0,837,703
43,801,828
43,802,428

比例（%）

99.0486
98.9924
98.9937

反对

票数

339,116
363,516
359,916

比例（%）

0.8224
0.8215
0.8134

弃权

票数

53,124
82,324
85,324

比例（%）

0.1290
0.1861
0.19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2、议案 1、2、3 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对议案 1 、3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马臻律师、马苏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审议的议案、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1日

证券代码：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ST晨鸣 ST晨鸣B 公告编号：2025-078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会”）的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香港商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
hk）。

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1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姜言山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34,556,200股（因未满足2020年A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而已由公司回购但尚未办理完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过户及注销手续的6,900,000股A股限制性股份，不计入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实际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理人）共56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25,349,65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7.9022%。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境内上市股份股东（代理人）共562人，代表股份65,520,402股，占
公司在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2327%。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6,991,6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097%。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5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8,358,03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25%。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的公
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545人，代表股份478,335,453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1396%。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21人，代表股份43,418,068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1465%。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3,596,133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6807%。
公司所有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

股东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一项普通决议案（该议案已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
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普通决议案一项
1、关于剥离融资租赁业务相关资产的议案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股东会点

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石鑫、周小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中国境内法律要求的相关法定程

序，符合中国境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一

1.00

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一项

关于剥离融资
租赁业务相关
资产的议案

股份类别

总计：

其中：中小投资者（A 股、B
股）

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

有表决权股
份数

525,349,654

65,520,402

478,335,453

43,418,068
3,596,133

赞成

股数

519,009,
377

62,139,
258

477,221,
953

41,150,
424

637,000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98.7931%

94.8396%

99.7672%

94.7772%
17.7135%

反对

股数

5,984,977

3,025,844

758,200

2,267,644
2,959,133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1.1392%

4.6182%

0.1585%

5.2228%
82.2865%

弃权

股数

355,300

355,300

355,300

-
-

占该议案有
表决权股东
所持股份比

例

0.0676%

0.5423%

0.0743%

0.0000%
0.0000%

证券代码：002716 证券简称：湖南白银 公告编号：2025-098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至5%以下暨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持有湖南白银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41,154,37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4.999998%）。

二、减持计划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
086），公司股东长城资产计划自2025年11月20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从2025年12月

11日起至2026年3月10日止），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55,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95%），其

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8,23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6,77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5%）。

近日，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长城资产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长城资产于 2025年

12月 11日至 2025年 12月 30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7,909,6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63%。本次权益变动后，长城资产持有公司股份141,154,37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99999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5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东长城资产的减持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1 ．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 ．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2号院1号楼-4至22层101内17-26层,A705-707,A301-320

2025年12月11日 - 2025年12月30日
长城资产出于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12月11日-2025年12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
持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票 141,154,372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4.999998%，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湖南白银

上升□ 下降R

减持股数（股）
17,909,600
17,909,6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59,063,972
占总股本比例（%）

5.63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减持比例（%）
0.63
0.63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41,154,372

002716
有□ 无R

占总股本比例（%）
4.9999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 ．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 ．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
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公司股份的承诺

7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R2．相关书面承诺 □
3. 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159,063,972
0

是R否□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
划一致，本次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披露

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6）。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

5.63
0

141,154,372
0

4.999998
0

三、其他说明

经公司同长城资产核查：

1、长城资产本次减持是基于自身资金需要、投资安排等自主决策。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长城资产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

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及数量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

不确定性，长城资产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股东长城资产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并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减持后，长城资产的持股比例为4.999998%，低于5%，不再是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五、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白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5-052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太原市小店区晋阳街162号三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
1,303,661,257

65.759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董事会过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

付中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艳英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1,840,130
比例（%）
91.1247

反对
票数

13,535,043
比例（%）
8.6955

弃权
票数

279,802
比例（%）
0.179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1,840,130
比例（%）

91.1247

反对

票数

13,535,043
比例（%）

8.6955

弃权

票数

279,802
比例（%）

0.179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一《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

东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宁律师、王婷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